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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哈特最低限度自然法思想
李京容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20世纪，作为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最著名的代表性人物，哈特将日常语言分析的方法引
入法理学，不仅振兴了实证主义法学，而且提出了饱受争议的“最低限度自然法思想”。然而，哈特
正是在与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富勒的论战中提出了他的“最低限度自然法思想”，即就法律与道
德的关系来说，他既不同意自然法学派“绝对联系”的观点，也不同意以往实证主义法学派“绝对分
离”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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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哈特最低限度自然法思想的产生背景
在整个西方社会，自从奥斯丁以来，实证主义法学就

已经在各国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然而作为实证主义法律理

论之一的法律与道德分离理论也取得了人们的认可。但是随

着二战的结束，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二战后，德国国内对

纳粹政权下国内的告密者、间谍等战犯进行了审判。正因如

此，法律实证主义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一方面是因为法理学

过于枯燥的概念分析而被其他学科所挤压；另一方面，实证

主义核心命题“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关系”受到了指责，并称

其为纳粹政权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所以，实证主

义法学面临着外部和内部的危机，这种情况极有可能使实证

主义法学从此没落。这样，整个西方社会就掀起了一股对实

证主义进路的反思之潮。与之相应的则是自然法学派的复兴

以及形成的新自然法学派。面对自然法学派的挑战，分析实

证主义法学虽然在道德上遇到了困境，然而，作为新自然法

学派的代表人物，富勒始终坚持法律与道德之间有逻辑和概

念上的必然联系，法律与道德不可分离。正因如此，哈特

与富勒也展开了持久的论战，他们都为自己的立场进行了辩

护。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各有自己不同的主张：哈特认

为，法律与道德之间是分离的，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而富勒则认为，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联系，法律本身包含内

在道德，所以他们论战的核心问题就是，法律与道德有无概

念上或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哈特与富勒的论战延续了12年的时间，直到1969年富勒

的《法律的道德性》一书再版时为止。富勒在该书中总结，

他与哈特之间共进行了6次交锋，而对于一生都处于与不同

对手论战中的哈特来说，他与富勒论战的激烈程度超过了任

何一次。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的论战也被人们称为是20

世纪“最著名的法学争论”。然而，哈特作为实证主义法学

的坚守者，自然对实证主义的立场坚守不渝。但却对奥斯丁

所主张的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绝对分离有所不同看法。哈特认

为，法律与道德之间有一种相对分离的关系。从而使哈特有

了他自己著名的新分析法学，哈特的新分析法学之所以可以

为“新”，除了体现在其提出的全新的规则外，就体现在他

所提出的“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对于这个理论，当时

很多的学者都认为哈特的新分析法学纳入了自然法因素，尤

其是承认了法律义务的道德基础，因此，是一种对自然法学

的让步，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二、主要内容
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哈特声称应使用理性来确认

人类条件的基本因素需要什么最低规则，即他的最低限度自

然法的内容。

（一）人的脆弱性

在哈特看来，面对自然环境，我们发现了我们自己，然而

我们却正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

禁令，就是禁止去杀人或者去采取暴力行动。[1]对于这一点我

们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往往会在某种场合中表

现出去攻击他人的行为，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人也容易受到他

人不法暴力的攻击。一般来讲，不管是多么强大的人，都有其

脆弱的时候。人们需要通过自我克制或是借用某种外在的力量

来束缚自己，才能避免受到相互之间的攻击。

（二）近乎平等

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人大体上是平等的，尽管人们可能

在智力、天赋、体力等各个方面存在着不同，但是换个思维

想，任何人都不会比别人一直强，也不会强到一种程度。即

使在相对层面上来说的弱者也不会一直弱下去，他们可以通

过合作达到超过强者或着使强者屈服。“即使最强的人也需

要睡眠，而在他入睡的时候，他就暂时失去了优势。”[2]从

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法律与道德两种义务基础是一种相互妥协

与克制的制度，当然，依靠相互妥协和克制的规则的社会生

活，有时是使人讨厌的，但对近似平等的人来说，这种生活

至少胜于放肆的侵犯。[3]所以说如果不能保证每个人的关系

大体上的平等，那么社会就不可能维持长久，因为那些在没

有得到公平待遇的弱者有可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联合。

因此，我们只能说社会生活是近乎平等的。在这个整体上趋

近于平等的基础上，各个团结起来的力量会在这个基准线左

右以及上下波动。而在此时，法律与道德都要求这种相互克

制与妥协的制度。

（三）有限的利他主义

哈特说：“人类不是充满相互残害念头的恶魔”，但

“即使人类不是恶魔，他们也不是天使，他们是在这两个极

端之间，这使得相互自制的体系既是必要又是可能的。”[4]

哈特认为，人如果能像天使一样不去伤害他人，那么就不需

要什么规则来约束他们的行为了；换言之，如果人们像恶魔

一样充满破坏的念头，那么无论是否能够伤害自己，这些规

则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所以，正如哈特所说的，在人类长久

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以前、现在还是将来，都将长

期的处于天使与恶魔之间。而人只是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中间

者，如果人类是这两者之一，那么就根本不需要什么规则来

约束人们的行为了。因此，在人类有限的利他的共同基础

下，法律和道德都对此有所要求。

（四）有限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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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特看来，人类要生活，就需要食物、衣服以及居所

的，而这些资源却不是无限的丰富，所以，人们在大多时候

会感到资源的匮乏。并且正因为资源的短缺会产生一定程度

上的争夺。正因如此，就产生了限制非所有人进入或使用土

地、资源的相关规定。有限的资源所得出的规则都是“静态

的规则”，意味着这些规则所要求的义务及其范围，都不能

由个体去改变。[5]也就说产生了产权制度。而且由于劳动分

工与合作的需要，还应该有一种动态的规则，包括能使人们

转让和交换财产的一些相应的规则。在利他主义并非无限的

地方，建立这种对他人未来行为的最低限度的信心，以及保

证这种相互合作必不可少的可预测性，就要求有这种自我约

束的制度。[6]

（五）有限的理解和意志的力量 

哈特认为，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很多人由于各种各

样的目的，而将随时牺牲自己的直接利益用来服从别人。但

是，人们不会总善意地、理性地去服务于他人。正如哈特所

认为的：“这些有趋向服从的动机，所依赖的长期利益的理

解和理性的及善良的力量，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哈特

同时也认为，人们之间的相互自制具有明显的好处，使得即

使是在强制的体系下，也能够自愿合作的力量和人数，都要

比作奸犯科的乌合之众要大得多。“于是，我们需要制裁，

不只是作为服从的动机，而是个保证，就让那些自愿守法的

人不会被那些不守法的人牺牲掉。如果没有这些保证，守法

就变成弱肉强食的危险。”[7]所以，在人类有限的理解力和

意志力的情况下，需要某种形式的规则或道德观念来维系最

基本的公共秩序。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法律与道德之

间又有了共同的语言。

三、结语
哈特最著名的理论就是他的“规则理论”和“最低限度

自然法”理论。有人认为，哈特的“最低限度自然法思想”

是向自然法学派妥协，事实上这对一生都坚持法律实证主义

的哈特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哈特自始至终强调法律与道德的

联系是一种“偶然的”事实而已。哈特的最低限度自然法思

想不是来自真善美的自然过程或道德命令，而是人类生存

事实体现出来的必然要求。[8]作为一名实证主义的坚定维护

者，毋庸置疑，哈特自然会坚守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主张

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以及法律与道德之间就没有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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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则为抢劫罪毫无疑问；若甲行为人先行诈骗未遂，因抗拒

逮捕而当场使用暴力致人死亡。对于第二个案件，依据我国

《刑法》第269条规定，若先定一个诈骗未遂，再定一个故

意杀人罪，然后再实行数罪并罚，这则于情于理都不合适。

从犯罪的构成上来讲，上述两个案例并没有什么实质的不

同，第二个案件中对甲的定罪并不能反映出该犯罪的本来性

质，也难以反映出后行的侵犯人身行为与先行的盗窃行为的

本来联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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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实施。也就是，暴行、胁迫必须是在“容易被被害人

等发现，而可能被追回财物或者被追捕的状况”的持续过程

中实施。这是因为这种情况下，对于避免被追回财物或者被

追捕而实施的暴行、胁迫，能认定具有近似于抢劫罪或者抢

劫罪未遂的犯罪性。

四、事后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判断
关于事后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问题，可参考日本刑法学

上的相关观点，即以盗窃行为的既未遂作为事后抢劫罪既遂

未遂的标准。在日本，这种观点为当地法院的判例所采取的

主张。该理论不仅体现了事后抢劫罪的财产犯特征，而且，

还很清楚地表明，作为先行行为的盗窃，不仅仅是指盗窃犯

是事后抢劫罪的主体，盗窃行为本身也构成了事后抢劫罪的

法益侵害的一部分。盗窃才是事后抢劫罪的重要构成要素。

因此，事后抢劫罪的既遂还是未遂，并非取决于暴行或者胁

迫本身是既遂还是未遂。

笔者也赞成，以盗窃行为的既未遂作为判断事后抢劫罪既

遂、未遂的标准。为了防止财物被追回而实施暴行、胁迫的情

形，显然是以盗窃达到既遂为前提，只要实施了暴行、胁迫，

按照上述观点，这种情形就不可能存在事后抢劫罪的未遂形

态。换言之，只有在下述情形下，才有可能存在事后抢劫罪的

未遂形态：作为先行行为的盗窃尚处于未遂状态，出于逃避逮

捕或者隐灭罪证的目的，实施了暴行或者胁迫。[7]

此外，有观点认为，事后抢劫罪中盗窃罪不需要达到既

遂标准，这也是我国解决司法实践具体问题的需要。如果在

事后抢劫罪中盗窃罪必须达到既遂，那么对于司法实务中的

一些具体问题则必当无计可施，从而会出现难以定罪或定罪

不合理的现象。例如，某甲先行诈骗了财物，因抗拒逮捕从

而当场实行了暴力行为致人伤害或者死亡，依据我国刑法规


